国家质检总局缺陷汽车产品召回专家复审表

	姓名
	
	省份
	
	城市
	

	工作单位
	

	通讯地址
	
	邮编
	

	办公电话
	
	传真
	
	宅电
	

	E-mail
	
	手机
	

	所在行业
	□教学  □科研  □认证  □检测  □咨询  □制造  □维修 
□其他（          ）

	技术职称
	
	职务及任职时间
	

	信息变更及说明
	

	1、是否符合以下基本条件（符合的标√，不符合的标X）：

□有良好的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，无不良记录；

□受聘于教学、科研、认证、检验、咨询服务机构、修理行业，并担任相应专业高级技术职务3年以上；

□了解缺陷产品召回的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程序；

□身体健康，年龄一般在65周岁以下；

□愿意从事并能够胜任汽车产品缺陷技术认定工作。
2、是否存在以下退库情况（符合的标√）：
□因健康原因不能胜任缺陷技术认定工作的；

□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；

□受刑事处罚的；

□违反专家行为规范、保密承诺书规定内容的；

□违反《缺陷汽车产品召回专家库建立与管理办法》第十九条的规定，情节严重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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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
	

	专

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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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

核
意

见
	负责人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推荐单位（盖章）   

年    月    日    


